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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4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日內務委員會會議文件

於於於於 200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8日提交立法會日提交立法會日提交立法會日提交立法會

而根據而根據而根據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第第第 571章章章章 )訂立的訂立的訂立的訂立的 23項附屬法例項附屬法例項附屬法例項附屬法例

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報告

議員已同意動議議案，將該 23套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
以便政府當局可考慮法律事務部就草擬方面所提出的建議。該議案於

2003年 1月 15日獲立法會通過。

2. 政府當局其後同意對下列附屬法例提出修訂  ——

(a) 《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 (第 209號法律公告 )

(b) 《證券及期貨 (備存紀錄 )規則》 (第 210號法律公告 )

(c) 《證券及期貨 (帳目及審計 )規則》 (第 211號法律公告 )

(d) 《證券及期貨 (成交單據、戶口結單及收據 )規則》(第 212號法
律公告 )

(e) 《證券及期貨 (賣空及證券借貸 (雜項 )規則》(第213號法律公告 )

(f) 《證券及期貨 (雜項 )規則》 (第 216號法律公告 )

(g) 《證券及期貨 (穩定價格 )規則》 (第 218號法律公告 )

3.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將於 2003年 2月 12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動議議案，作出有關修訂。現附上有關決議案的擬稿，供議員參閱。

修訂建議全屬技術性質。法律事務部已對該等擬議修訂作出研究。本

部認為該等修訂並無問題。

4. 倘若當局作出擬議修訂，則該 23項附屬法例的中文本從草擬
的角度而言並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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